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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妇女发展研究
别、淑清

关于妇女发展问题，过去长时期被人们所忽略，

直到20世纪60年代，人们在众多领域中才开始注意

这个问题。70年代有几个重视妇女发展的会议，其中

之一就是1975年联合国在墨西哥召开的以“平等、发

展、和平”为主题的世界妇女大会，会议把实现男女

平等作为。国际妇女十年”的奋斗目标。从这时起，妇

女发展问题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普遍重视。由于

世界各国国情各异，妇女的发展也不尽相同，。在此仅

对欧洲妇女的发展与实践作一简述。

妇女发展实践主要体现在其地位的发展变化方

面，而地位的发展变化又体现在权利、教育、就业、婚

姻等方面。

一、欧渊妇女的权利与地位的发展

在欧洲，妇女地位最高的是芬兰，芬兰妇女在同

工同酬、男女平等、就业机会、物质条件等各方面都

名列世界各国之首。妇女参政机会也较多，而且比例

也很高。
、

本世纪初，芬兰就已成为妇女最早获选举权的

欧洲国家。在1906年的议会选举中，芬兰妇女首次进

入议会。1987年i月1日开始实施的芬兰平等法规定，

在芬兰所有通过选举产生的机构中，妇女的比例应

占40％，而芬兰妇女组织中央联盟的目标是在2000

年使妇女在议会中的比例达到50％。

1991年，芬兰妇女在议会大选中经过激烈竞争

获得大胜。有760多名妇女参加竞选，占议员候选人

总数的40％。其中77名妇女当选为议员，占芬兰议会

200个席位中的38．5％。这一比利已超过瑞典，芬兰

成了目前世晁各国议会中女议员比例最高的国家。

更有意思的是，当选的77名女议员中，年轻妇女的比

例较多，她们中年龄最小的仅23岁，35岁以下的妇女

就有10余入。

除芬兰外，妇女地位较高和参政机会较多的欧

洲国家还有瑞士、挪威、丹麦、爱尔兰、奥地利和荷

兰。这些国家妇女参政的比例均在20％以上。

瑞士妇女在1971年获得选举权。此后，政府制定

了一些提供男女平等权利的措旒。1985年又通过一

项妇女获得平等权利的新法律，新法律中规定：妻子

在决定这个家庭居住在何处和孩子上仟么样学校方

面，与丈夫拥有平等的发言权；妻子若没有就业，有

权从丈夫那里取得“家庭妇女的那份薪水”，丈夫若

没有就业，他也有权从妻子那里获得那份薪水；如果

夫妻有一方死亡，另一方有权获得一半的家庭财产；

妻子可以使用出嫁前的娘家姓，但丈夫的姓仍然是

“家姓”。

在欧洲，对妇女的看法还要从女性在家里有无

继承权来衡量，这是最基本的，对妇女的身份来说也

是至关重要的。目前欧洲有些国家虽有了继承法，但

女性还没有继承权。不过，总的说来，在歇i}1l许多国

家，现正向男女均具有同等继承权的方向发展，最近

又发展到婚外子女和非婚子女也都有同等继承财产

的权利。从发展来看，未来欧洲妇女的权利将会越来

越多。

欧渊发达国家虽然在改善妇女地位方面取得了

一些进展，但远远不尽人意，如在瑞典，专家们认为，

妇女地位改善进程处于停滞的状态。不过，目前正在

采取一些措施：如减少工作时间，缩小男女同工不同

酬的差距，降低退休年限，减轻妇女在抚养孩子方面

的负担等。瑞士的联邦妇女问题委员会，从1977年至

今，在立法、教育、培训、家庭工作等方面进行了一系

列考察和研究，现在正努力解决男女职业方面不平

等问题。

在生育与工作方面，首先遇到的是产假问题。在

这方面妇女能获碍较好待遇，如在比利时，产假为3

个月；在英国，产假为ll周，产后假有29周，共有长达

10个月的产假，有的国家产假甚至更长一些。从另一

方面看，产假时间越长，产假后重返原岗位的困难就

越大。除此以外，欧洲国家各种庆典、宗教活动等假

习很多，每年还有一个月的暑假，妇女有较多照顾孩

子和家庭的时间。 乞

妇女产假以后回到工作岗位，她们的工资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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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比原来的低一些，因为她们即使仍从事全日制工

作，但也不可能像产假之前那样全力投入工作。而工

资一旦降到一定水准之外，就不属于社会保险福利

的范围了。一般非全日制工作，工资降到某一程度，

仍然享受失业、疾病、退休金等国家的福利。

目前，欧洲妇女的工作方向是向非全日制方向

发展。方法之一是同一个工作由两人做，对雇主来

说，这样做支出的工资是一样的，第二种发展方向是

实行夫妇都有照顾孩子的产假。这个问题在欧洲共

同体已制定有一个草案，不过，观察家认为这涉及到

意识形态上的问题，所以实行起来并不是件容易的

事。不过，北欧的一些国家已开始实行这种做法。

在欧洲还有一种现象，即18—25岁之间的很多

女孩子到另外一个国家学习语言，吃住在别人家里，

帮助别人带孩子，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并享受同等的

社会保险，这种方式在欧洲已是公式化了，一般为lo

个月。

二、欧洲妇女教育的发展

在教育方面，妇女因受生育的影响，受到预期性

的限制，直到上一代为止，即现今50多岁的妇女，她

们中很多人年轻时没有想到要上大学，即使家庭条

件优越也罢。有的家庭即使女孩子上了大学也只是

希望她们能学医学，对其它学科则不鼓励，还是有点

“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味道。

二次大战以后，这种情况改变了许多，妇女们意

识到，自身如要独立，首先就要接受教育。一般来说，

大部分家庭对子女的教育采取机会均等的态度，但

从趋向上说，妇女趋向于职业教育，以求得一技之长

为主。不过，目前在欧洲许多国家，大学里男女学生

数已逐渐趋向于各占一半，女性享受有同男子同等

受教育的机会。
‘

二年前，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写道：“妇女更需

要教育”，“未来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将是那些能充

分利用所有人才的国家，而不是那些只用男人的国

家”①。从发展来看，可以预期，欧洲妇女未来教育的

发展将会是迅速的f

三、欧洲妇女的就业发展

本世纪60年代初，欧洲的劳动大军中，25—34岁

的妇女所占的比例，英国为38％、法国为42％、原西

德为49％。

70和80年代，发达国家的劳动分工大大国际化

了，涌现并应用了许多新工艺，从而为服务行业的蓬

勃发展创造了前提，也为妇女就业提供了广阔的天

地。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妇女就业人

数都增加了，其中，1988年英国、法国、原西德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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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妇女就业率分别为67％、75％和87％。

到90年代，1991年瑞典栅丹麦的妇女就业率达

70％，波兰达72％，芬兰最高，为85％。

1990年，欧共体委员会通过一项新的“男女就业

机会均等”的行动计划，决定从1991年起的五年内，

拨款约1．5亿美元帮助其成员国改善妇女的就业状

况，这是欧共体自1982年以来通过的第三个行动计

划，前两个计划在改善欧共体内男女同工同酬、男女

社会保险立法方面取得了明显成绩。新的行动计划

是重点帮助妇女创办自己的中小企业，改善妇女职

业培训和创造有利于妇女就业的环境。该计划实施

后，欧共体的许多国家，在国有部门中服务行业就业

的妇女人数大大增加，如丹麦、芬兰、瑞典的国有部

门中的就业者2／3是妇女，而在私人公司里妇女最多

占到1／3。另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近五年来，英国、

比利时、荷兰、法国等国的半就业人数增加了L

63％②，半就业者大多数也是在国有部门中工作，其

中妇女占多数。在比利时，妇女约占半就业者总数的

87％，法国为85％，荷兰为78％，英国为90％。

半就业现象在西欧已有相当长的历史。早在60

年代初，当各国相继出现劳工紧缺情况时，许多公司

就竭力吸引妇女，尤其是已婚妇女为半就业者，以补

充完全就业者的不足。在这之后，相应的更灵活的劳

工政策也出现了，许多雇主纷纷用半就业者来解脱

困境，并作为部分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这样，到了

70和80年代，西欧各国妇女半就业者便很快增多起

来，雇主们利用这种办法也获得了更多的利润，因为

支付半就业者的工资要远远低于长期工的工资。

近20年来，在妇女就业人数增加的同时，妇女参

与经济生活的结构亦发生了巨大变化，各国为在传

统上适合于妇女的领域开辟了许多新的工作岗位。

良好的服务网络的建立，减轻了妇女在家务劳动和

抚养孩子上付出的辛劳，同时也使得她们能够有更

多的机会参与社会劳动。

在实行市场经济，尤其是大力发展服务业的国

家里，就业领域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即从80年代以

来，越来越广泛地实行“小时工作制”。从事。小时制”

的就业者中，妇女占多数。挪威“小时制”就业的妇女

约占就业妇女的50％，丹麦、西班牙和瑞典的上述相

应比例约占40％，英国占80％，法国占20％，芬兰占

15％③。

①《经济学家》周刊(英文)，1991年9月21日。
②“西欧妇女半就业者增加”，刊《工人日报>，1991年

9月3日。
⑧《当代妇女发展》(内部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人

口研究所，第127页。



近年来，在欧洲发达国家。由于新工艺和通讯手

段的发展，在“家里工作”的人数也正在增加。在“家

里工作”的就业者大多数是妇女，而且多数为有小孩

的已婚妇女。她们不需上下班，在家里既可工作，也

可照顾孩子和家庭。

尽管欧洲发达国家的妇女就业状况有很大发

展，但就业范围仍然较窄，而且多数为非全日制工

作。如在美国，1985年女性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

41％，在社会增加的劳动力中，20％是非全日制性

的，其中90％是女性，也就是说，在女性劳动人口中，

有37％的女性劳动力从事非全日制性的工作。
按英国的分类法，160种职业中，妇女的工作主

要集中在其中的25％，如文书、秘书等工作。在英国，

全部文书工作中56．5％是女性，在非文书工作中女

性仅占17％。此外，在与教育、福利和卫生有关的职

业中，45％是女性。除此以外，其它工作所占的比例

就很小，只占9％。一般来说，妇女比男子更容易受到

失业的威胁。60和70年代，不论绝对的还是相对的，

妇女失业率都很高。80年代以后，妇女失业率总体上

仍高于男子。1990年，欧共体内12个成员国的平均失

业率约为8．4％，男性失业率约为6．5％，而女性则为

11．2％①。此外，在长期失业者中，妇女所占比例高

达55％，她们中多数为非技术临时工和非全日制固

定工。

在欧洲，妇女的工资普遍低于男子，尽管差距正

大大缩小。不过，不同国家有所不同。瑞典妇女的平

均工资与男子相当，瑞士男女工资差距为1／3，在英

国，若以全国18岁以上全日制劳动力做比较，1970年

妇女工资为男子的63％，1975年为75％，1985年不足

75％。

在欧洲。男女同工不同酬现象始终存在。1991年

英国保障权益委员会发表的一份年度报告透露，英

国职业妇女的平均收入仅为同一职业男性的77％。

就此而言，英国存在的男女同工不同酬的收入差距

比欧共体其他国家高出lo％②，1991年德国妇女的

工资为男性的73％③。 ·

自1984年以后，在欧共体内，不但在市场上，而

且在法律上、在各种规格上、学制上，及资格的获得

上，都在朝全欧洲的标准化方向发展，当然，可以预

测会困难重重。不过，1984年以后由于采用欧共体的

“同等工资法”(指有同等工作价值，就可要求获得同

等工资)，不平等将会有所改进。

四、欧洲妇女的婚姻家庭

(1)对青春期的看法

首先让我们看看对妇女青春期看法的有关问

题。在欧洲，对妇女结婚是否必须是处女的看法，经

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荷兰且曾有过这方面

的调查。调查表明，1965年时只有18％的人认为妇女

结婚前可以不是处女，到1983年，有78％的人认为妇

女结婚前不一定是处女，这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

变化，婚前性行为不再被认为是一种丑恶现象，而是

男女相互追求过程中的一种正常现象。在欧洲，女孩

到了青春期后，母亲看到女儿有男朋友时。往往主动

为她提供避孕药具或告诉她们到学校卫生室索取避

孕药具。由此可见，社会对妇女青春期性行为的看法

的确有了很大的改变。

(2)未婚同居

自80年代以来，欧洲各国青年未婚同居者大量

增加。据统计，法国未婚同居的人数大约有i00万，在

丹麦，30岁以下同居者超过60％，瑞典高达70％以

上④。现在西欧青年未婚同居一般经过双方慎重选

择，经过一段共同生活，双方在文化修养、爱好、性格

等方面相适应。就可能建立一个和谐的家庭；若双方

并不满意，可不受法律制约，好离好散。如今，未婚同

居在欧洲国家青年中已成为较普遍的生活方式，而

且逐渐为社会所承认。英国实施了同居法，瑞典未婚

同居者与正式结婚者在社会和法律上平等。

未婚同居在欧2Iff正朝合法方向发展．这也是社

会观念的巨大变化。

(3)希望保持传统婚姻

西方一些研究机构对当今的婚姻、家庭作了一

系列的调查，结果表明，两性关系尽管仍有松散甚至

紊乱现象，但与60和70年代相比较更严肃，大多数青

年希望组成持久和幸福的家庭，并希望婚后生育子

女，将抚养和教育子女看成是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

任。未婚青年对爱情的追求则更为执著和强烈，越来

越多的人对离婚后造成的不良影响有更多的警觉。

另外，对爱滋病的恐惧，也是西方青年希望保持婚姻
的原因之一：

(4)契约婚姻

契约婚姻的形式在欧洲是很古老的。古代欧洲

诸王国，联姻很多，联姻的结合是政治的结合。女性

出嫁后仍是娘家的一个成员，并有权过问娘家的很

多事情。因此，娘家为保护自己家庭的利益，必须与

男方订契约(包括嫁妆、聘礼，甚至大块土地及死后

①新华社布鲁塞尔1990年loYl 17日电：欧共体通过
的“男女就业机会均等”行动计划。
②。英国妇女转向国外谋职”，刊《工人日报)1991年

12月24日。
⑧“女士优先’透视”，刊《人民日报)1991年3Yl 8日。
④“西方青年婚姻透视”，刊《中国青年报》。1991年9

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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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转移等)。这种婚姻契约在1865年拿破仑法典 为家庭的概念已经过时。1／4的入赞成性解放，3／4的

中规定得很详细。18—19世纪时，契约规定妇女有属 人反对堕胎。

于自己财产的所属权，但没有管理权，管理权掌握在 欧洲人在社会生活中赋予家庭的作用是因国家

丈夫手中，妇女甚至无签名权，若自己使用财产，必 而异的。只有1／4的英国人认为，家庭的重要作用是

须丈夫签名方有效。 培养、训练和教育孩子，与此相反，为数更多的人

二次大战以后，这种情况受到很大冲击和改变。(41％)认为，家庭应该是获得爱情和友爱的地方。荷

现在欧洲有几种不同的婚姻契约方式，其中有两种 兰人认为，家庭应该保护其成员的身体健康，卢森堡

是主要的：一是共同财产型；二是分开财产型。共同 人认为，家庭应该关心老年人，德国人则把保证人类

财产型是指结婚后二人的名字在一起；若使用财产， 繁衍的作用赋予了家庭。

可以整个家庭的名义使用，若丈夫的事业失败了，妻 从上述情况看，尽管欧洲人对家庭的看法各异，

子的财产也可被债权者拿走。分开财产型是在法律 但从总体上来说，人们的家庭观念都在发展变化之

上没有契约，个人带进婚姻的财产仍属于个人，在婚 中。 、，’

姻过程中取得的任何财产都是夫妻各有一半。从契 欧洲人在家庭分工方面，如果夫妻是双职工，多

约内容上看分开型是为离婚而设立的，但它不属于 数妇女还是负担大部分家务劳动，尤其是厨房里的

结婚中的规范，所以，还必须在律师面前订立结婚契 劳动。不过，目前已有很大改变，如在照顾要儿方面，

约方可结婚。 丈夫也分担一部分劳动，整理花圈、修理电器等工作

结婚对妇女的生活的影响，首先在社会地位上 也是丈夫去做。

可以看得出来。最明显的是妇女结婚后变成了某某 在家庭因破裂而最终导致的离婚问题上，欧洲

的夫人，自己的名字在社会上消失了，一个妇女如果 相对说来是比较自由的，但在一些信奉天主教的国

离婚次数多了，就会找不到自己的名字了。所以欧洲 家，如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矛，离婚仍然不那么容

妇女要求在法律上保留结婚前的名字，然后注明嫁 易。在比利时，双方同意离婚后．还要经过多次调解，

给何人。 过一年后才能离婚。

在物质生活上，如比利时，有关结婚方面只有四 总之，欧洲社会的法律保护方向，从18世纪末以

条法律，其中之一是，婚后夫妇双方都要对家庭生活 来基本是以家庭为单位，妇女保障作用是体现在家

做出物质贡献。贡献是采用各尽所能的方式，这是一 庭之内的。而现在保护家庭生活，则必须以保障妇女

个很重要的原则，这样，妇女离婚时生活水平不至于 和儿童利益为原则，家庭已经变成次要的，也就是

下降很多，因为能得到一定数量的赡养费。 说，保障已不是以家庭为出发点了，而是以保障个人

(5)家庭 生活为出发点，即保障社会的每个人，这是一个最大

根据80年代初对欧共体9个国家的调查，当时欧 的变化。(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

洲人最看重的是家庭，而现在每5个人中就有一人认 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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